
附件1-1：


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寒假留校住宿学生申请及安全承诺书
	学院（部）
	
	年级
	
	专业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现住寝室
	校区栋号房

	申请留宿情况
	留宿时间
	2019年   月   日至2019年   月   日

	
	申请理由（须充分）

	
	

	
	本人承诺，留校住宿期间做到以下几点：
一、将假期留校住宿的事实告知家长。（家长姓名___________，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）
二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服从学校管理，服从学校假期住宿调整安排。不从事任何违法、违纪活动，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。
三、严格遵守《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公寓管理办法》（师政学工〔2017〕25号）和《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公寓用电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师政后勤〔2013〕0005号）文件要求，遵守学生公寓作息制度，按时作息；不带陌生人进入公寓，不留宿他人；不储存或使用易燃、易爆、强腐蚀性物品；不使用明火、违章电器（大功率电器）；不烹煮食物；不私拉乱接电源线；不在寝室内存放和使用大功率电器。
四、不外出江、河、湖、泊、水库、荒山野岭等地方游玩或参加危险性活动。
五、若本人违反上述条款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留宿承诺人亲笔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学院（部）意见
	导师或负责老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	辅导员是否知情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
	（放假期间学生不能无故留宿学校，确因教学、科研等特殊情况需要延迟离校或提前返校住宿的，须经导师、辅导员或负责老师同意，请学院（部）对学生留宿申请严格审核，并对留宿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。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部）盖章：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请务必保持表格完整，且在1页A4纸内。 1式3份，学院(部)、学生、公寓中心各留1份
2. 育才、王城校区留宿时间从2019年1月14日起，2月23日止；雁山校区留宿时间2019年1月14日～1月27日、2月13日～2月23日。
3. 请育才、王城校区各学院（部）将《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寒假留校住宿学生汇总表》于1月8日前，分别报送至公寓管理中心邮箱（王城、育才：1606821764@qq.com；雁山：173349878@qq.com）和学工部学生管理科邮箱（gxnuxsglk@126.com）。

